
特别提示 

1、等待期 

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本保险产品时等待期为 30 天，不间断的连续投保本保险产品（即续

保合同保险期间的起始日期与续保对应上一保险合同保险期间的终止日期相连不间断）时无

等待期限制。本保险产品中等待期，也称观察期，指从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的一段时间，

具体天数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在此期间内，尽管保险合同

已经生效，但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相关事故，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在保险期间

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相关事故，无论是在等待期内就诊治疗还是在等待期以后治疗，

保险人均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2、指定医疗机构要求 

本保险产品所述医疗机构，指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约定的定点医院，本保险产品约定的医

疗机构视具体保障方案而定，由投保人在投保时选择确定。各保障方案对应约定的医疗机构

为： 

（1）基础版保障计划：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度疾病医疗保险金约定的“医疗机构”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营的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的普

通部。 

（2）加强版保障计划：一般医疗保险金约定的“医疗机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

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营的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重度疾病医疗保险金

约定的“医疗机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营的二级以上（含

二级）公立医院，包括普通部、观察室、特需医疗、国际医疗、联合病房、联合医院、康复

病房和干部病房。 

（3）特需版保障计划：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度疾病医疗保险金约定的“医疗机构”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营的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包

括普通部、观察室、特需医疗、国际医疗、联合病房、联合医院、康复病房和干部病房。 

3、保证续保权和保证续保期间 

本合同为不保证续保合同。在本保险产品正常销售的情况下，经保险人审核同意，投保

人可于保险期间届满前后的 15 天内（含 15 天），按照续保时保险人执行的费率向保险人缴

纳续保保费，本合同将延续有效一年。被保险人的保费会随着被保险人的年龄增长而改变。 

当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不再接受续保： 

（1）申请续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超过本保险产品可接受的最高投保年龄； 

（2）被保险人身故； 

（3）本合同在投保人申请续保时已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导致效力终止； 

（4）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如实告知、欺诈等不符合续保条件的情形； 

（5）本产品停售。 

4、自动续保 

保险人没有为投保人开通自动续保本保险产品功能。 

5、费率调整 

保险期间届满，在本产品正常销售的情况下，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人申请投保本产品，

并经保险人审核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新保险合同的保险费可能会根据本

产品的经营情况做出调整。 

6、犹豫期及权益 

本保险产品不设犹豫期。 


